兴安盟行政公署关于推进商标品牌战略的实施意见  
各旗县市人民政府，盟直各委办局，各企事业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的意见》（内政发〔2017〕142号），发挥商标品牌引领作用，加快资源优势转化，推动我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品牌强盟、品牌兴企、品牌富民”的战略目标，经盟委、行署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主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经济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发挥我盟绿色农畜产品资源优势和地理标志商标在资源整合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大商标品牌培育力度，推动我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目标
　　以“扩大商标品牌总量、提升商标品牌质量”为主线，发挥商标品牌在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加快转变我盟商标品牌“小、弱、散”的局面，力争到2023年，全盟商标品牌培育、发展和保护机制日益完善，商标品牌数量大幅增加，自主品牌市场价值明显提升，形成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商标品牌，品牌经济在全盟经济总量的占比明显提高。
　　1.扩大商标品牌注册总量。全盟注册商标3683件的基础上年均增加注册商标400件以上,力争到2023年，全盟注册商标总量达到6000件；各旗县市在原有商标总数基础上年均增长1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等重点行业至少拥有3件以上自主商标。自主商标品牌的市场价值明显提升，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产业、现代农牧业等领域中形成1至2个具有区内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商标品牌。
　　2.提升商标品牌质量。各旗县市要培育2个以上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和较好消费者满意度的商标品牌，力争到2023年驰名商标达到4件；积极培育区域品牌，主席质量奖（含提名奖）单位2家以上，盟长质量奖单位9家以上。
　　3.增强地理标志商标品牌影响力。各旗县市要依托当地资源禀赋，选树1件具有特色的产品作为地理标志商标培育对象，力争到2023年，全盟地理标志商标数达到5件。加大全盟4个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强地方标准的制定与监督，各旗县市要积极推进扎赉特大米、五家户小米、二龙屯小米、高力板酒、三合村有机水稻、阿尔山市矿泉水6个地理标志产品培育、申报和保护工作。通过整合地理标志商标品牌资源，形成产品集约化发展优势，带动农牧业产业动能转换，增强我盟农副产品市场竞争力。
　　4.打造旅游标准化服务品牌。推进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国家5A级景区标准化服务“模块化”管理模式。并将这一模式延伸至全域旅游的三个核心载体（阿尔山奥伦布坎景区、乌兰浩特城市服务区、科尔沁枫情马镇），推动中旗图什业图亲王府景区自治区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助推打造“千里金哈达风光带”项目建设和美丽乡村农村综合改革试点。
　　5.打造绿色有机品牌。以扎赉特旗和科右前旗“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为载体，抓住2019年验收契机，整合各部门资源，深化有机示范区创建内涵。支持有机农业合作社成立和健康发展，依托有机认证农牧业产业龙头企业，着重打造有机品牌。
　　6.健全完善商标品牌保护体制机制。到2023年，全盟商标品牌战略实施的政策保障机制更加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衔接顺畅、工作推进机制更加有力、公共服务机制更加完善，商标品牌战略与经济规划政策的结合更加紧密，商标品牌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市场主体自我维权能力明显提高。
　　二、工作措施
　　（一）加强商标品牌质量基础建设。做好商标品牌摸底调研，加强商标品牌培育、注册、管理及后续指导工作。持续加强全盟现有规上企业的标准化、计量、认证、检测检验体系等质量基础工作，规范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活动，加强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升级换版工作，导入卓越绩效和精益制造等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推行企业“首席质量官”试行机制，突出企业质量的过程控制，提高质量品牌的创新能力，研发具有核心竞争力、高附加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产品能力。
　　（二）建立商标品牌的激励机制。落实商标品牌奖励政策。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的意见》（内党发〔2016〕9号）等文件精神，给予商标品牌企业奖励。
　　1.对新获得自治区地理标志产品的企业，由盟财政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2.对获得地理标志证明（集体）商标注册的企业，由盟财政局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落实好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规定，获奖企业将奖励资金按规定用于商标专用权保护、商标品牌宣传和培育、商标品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可按不征税收入处理。
　　3.梳理既有农牧业产业化、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强盟、科技进步等众多扶持政策中涉及商标品牌发展部分，集中形成扶持政策名录和政策内容汇编，便于市场主体掌握政策信息；制定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对实施整合的市场主体在基地建设、贷款融资、设备更新、仓储和自检能力提高等方面进行“二次扶持”；对获得盟长质量奖的企业，按照《兴安盟行政公署办公厅关于印发〈兴安盟盟长质量奖评审办法〉的通知》（兴署办发〔2016〕21号）文件规定执行。
　　（三）开展商标品牌资源整合。落实《“兴安盟大米”品牌建设政策措施》（兴署办字〔2018〕87号）、《“兴安盟大米”品牌建设宣传方案》（兴署办发〔2018〕50号），加强“兴安盟大米”地理标志的宣传推广工作。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工商局关于印发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应用行政指导规范的通知》（内工商商字〔2016〕213号）、《兴安盟地理标志商标品牌注册培育实施方案》（兴署办发〔2017〕15号），组织各部门协同整合地理标志商标资源，形成集约化发展优势，带动农牧业产业动能转换，增强我盟农副产品市场竞争力。围绕我盟“米、菜、油、糖，猪、禽、牛、羊和林果”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成立协会，制定团体标准，建立奖惩机制，积极打造兴安盟大米、肉羊、牛肉、小米、马铃薯、矿泉水等“兴安盟”系列地标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
　　（四）建立商标品牌协会。以地理标志商标为依托，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商标品牌、统一产品品质。成立兴安盟商标品牌推进委员会，开展企业现状调查摸底，根据我盟产业发展布局，确定商标品牌培育目标，梯次培育发展步骤，按照储备一批、培养一批、发展一批的原则，对照培育发展名录进行梯次培育发展。
　　（五）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健全商标品牌发展、保护体系，形成企业自我保护、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三位一体”的商标品牌保护机制。增强企业的主动保护意识，提高自我维权水平。推进商标品牌诚信建设，完善联合惩戒措施，统筹利用现有资源，加快信用信息归集、整合，实现信用信息交换共享。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措施，建立黑名单制度，大幅提高失信成本。加大执法工作力度，形成部门联动、快速反应、运转高效的执法机制。严打商标品牌侵权行为，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构建商标品牌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长效机制。
　　三、工作保障
　　各旗县市、盟直各有关部门要把推进商标品牌战略实施作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创业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发挥地区、职能优势，突出产业特色，统筹规划，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切实形成推进商标品牌建设的强大合力。
　　（一）加强组织领导。盟行署成立商标品牌战略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具体人员组成见附件），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全盟推进商标品牌战略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将商标品牌战略纳入盟行署对各旗县市人民政府、盟直各相关部门考核评价体系，实行常态化督查督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评比表彰活动的有关规定，对商标品牌战略工作绩效考核成绩突出的地区和部门通报、表彰和奖励。各旗县市政府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成立相应组织机构，加强商标品牌战略的“顶层设计”工作，确定当地商标品牌培育重点对象；完善推进机制，整合部门资源，强化保障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强化协同配合。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商标品牌建设工作，发挥职能优势，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商标品牌战略的实施。
　　1.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盟工商局负责牵头建立商标品牌创建工作联会席会议制度，盟直有关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商标品牌培育、注册、推介和保护工作中的职能职责，加强工作沟通协同，形成商标品牌创建齐抓共管的合力。
　　2.发挥牵头部门作用。工商部门要做好商标战略实施的牵头协调工作，确定商标战略实施的重点工作任务;组织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商标战略实施工作;负责组织查处商标侵权假冒行为，做好商标战略实施的数据统计和分析;组织开展商标战略实施重点课题调研。质监部门要加强标准化、计量、认证、检测检验体系等质量基础工作，指导企业争创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盟长质量奖、知名品牌示范创建区创建和标准化试点工作。推动区域品牌建设，引导更多企业参与品牌价值评价，提升品牌美誉度。
　　3.落实相关部门职责。农牧业、经信、商务、史志等部门要依据自身职责，配合做好商标品牌创建工作。
　　（三）增强企业主体意识。广大企业要增强商标品牌创建的主动性，加强企业自身法律法规学习，切实增强商标品牌培育意识、价值意识、保护意识、危机意识。积极参与商标品牌创建工作，以长远眼光策划好商标品牌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商标品牌知名度，扩大企业影响力，提升商品市场竞争力，促进企业长足发展。
　　（四）狠抓宣传推广。要进一步加大商标品牌宣传力度，各旗县市政府要把商标品牌宣传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组织新闻媒体精心策划，大力宣传推进商标品牌战略实施、促进县域经济创新发展典型经验和扶持政策。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负责、企业联动、媒体支持、公众参与”的商标品牌宣传工作体系；指导主流媒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宣传商标品牌战略，积极帮助企业做好商标品牌的对外宣传策划工作，展示优质商标品牌良好形象。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宣传我盟优秀自主品牌，提升“兴安品牌”影响力；鼓励和支持企业多渠道开展商标品牌形象广告传播活动，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展销会、洽谈会、商标品牌节等提高商标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为我盟商标品牌战略实施夯实舆论基础。
　　附件:兴安盟推进商标品牌战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019年1月9日
　　附件:兴安盟推进商标品牌战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张利文  盟行署副盟长
　　副组长：张戌龙  盟行署副秘书长
　　白雪松  盟工商局局长
　　刘亚光  盟质监局局长
　　成    员：费立新  盟委宣传部副部长
　　梁金龙  盟发改委副主任
　　吕振春  盟财政局副调研员
　　高海彬  盟经信委副主任
　　孙书涛  盟商务局副局长
　　刘志盟  旅游局副局长
　　张福君  盟农牧业局副局长
　　齐国忠  盟食药监局副局长
　　姚季春  盟税务局副局长
　　高言忠  盟工商局副局长
　　窦向华  盟地方志办公室编审科科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盟工商局，主任由高言忠兼任，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联系电话：8293525
